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火爆出炉，全文看这里！

高校墓建 昨天

吃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由教育部组织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日前己出版发行，自2018年9月

1 日起施行。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改建，扩建的学习参照执行，有特殊需要

的高等学校，需增加校舍建筑面积，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详细内容如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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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
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的通知

建标〔2018〕 32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

房城乡建设委〈局〉、规划委〈局〉、发展改革委，海南省规划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00三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资

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

函〔2004〕43 号）要求，由教育部组织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

积指标》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原《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同时废止 。

在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

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严格控制建设标准、进一步降低工程造价的

相关要求，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具体解释工作由教育部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 竿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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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原建设部建标函 〔2004〕 43 号通知的要求，按原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程序规定》

及《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7〕 144 号〉 ，教育部负

责对原国家教委编制，经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 1992 年批准的《普

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以下简称《92 指标》）进行修订；

并委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成立修编组，具体承担修订工作。 修编

组对全国高等学校校舍现状做了书面调查和实地调研，对相关资

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

积指标》的编制，并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地区和学校的意见，经审

查会议通过后形成报批稿，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批准发布。

本标准共分 3 章，包括总则、建设规模与项 目构成、校舍建筑

面积指标 。 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调整了办学规模、学科结构比例及

各项校舍建筑面积指标；增列了艺术院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单列

了师生活动用房指标；取消了教工住宅建筑面积指标。

在执行本指标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

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地

址 ：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邮政编码 ： 100816 ） 。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参编单位：上海市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上海高等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学校建设标准国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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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林红莫道章欧阳瑶章 !ill) T,t杰
何梅珍吴巧芳匠圄李健唐文怡
笠士杰乔继叶王硅蒋瞻丁怡

凌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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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普通高等学校规
划建设的科学管理，保证和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
育质量，特制定本建筑面积指标。

第二条 本标准是编制、审批、评审普通高等学校校园规划、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普通

高等学校规划建设项目的标准。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改建、扩建的学

校参照执行；有特殊需要的高等学校，需增加校舍建筑面积，必须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条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应以人为本，努力构建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校园，以利学校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应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坚持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原则。

第六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应符合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遵照

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新建普通高等学校应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改建、扩建的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项目应在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的基

础上进行。

第七条 学校设施在保证教学科研需求的前提下，应积极创造条

件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提高利用率。

第八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除执行本面积指标外，还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规范的规定。

5建



第二章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规模，应按批准的办学规模和相应
类别学校的建筑面积指标及选择配置校舍项目的建筑面积确定。
第十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类别分为综合大学，师范、民族、理工、农
林、医药、财经、政法、外语、体育、艺术院校。
第十一条 本标准中的办学规模按表 1 设定 。

襄 1 办学规模｛学生数） 单位 t人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5000 3000 2000 

一般院校 10000 体育院校 5000 艺术院校 5000 

20000 8000 8000 

注 2一般院校包括综合、师范、民族、理工、农林、医药、财经、政法、外语院校．

第＋二条 普通高等学校校舍项目构成 ：

一、学校必须配置的校舍项目：教室、实验实习实训用房及场

所（以下简称实验实习用房）、图书馆、室内体育用房、校行政办公

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会堂、学生宿舍（公

寓）、食堂、单身教师宿舍（公寓）、后勤及附属用房共十二项。
二、学校根据需要选择配置的校舍项目：

1. 研究生教学及生活用房，留学生及外籍教师生活用房，专职
科研机构研究及办公用房，继续教育用房；

2. 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教学陈列用房，产学研及创业用
房，学术交流中心用房，农林院校实验实习农场、牧场、林场教学及
生活附属用房，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实习用房，教职工机动车、 自行
车（含学生）停车库或棚，采暖地区锅炉房。
二、国家规定建设的民防工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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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舍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三条 普通高等学校各项校舍的建筑面积指标采用不同的参

数。

一、必须配置的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指标（见附录 A），采用学

校办学规模为参数；

二、研究生补助的研究实验用房、图书馆、学生宿舍三项校舍

用房的建筑面积指标（见附录 B），采用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人数

为参数；

三、留学生及外籍教师生活用房建筑面积指标（见附录 C），采

用留学生和外籍教师人数为参数；

四、专职科研机构办公及研究用房〈含设计院、所用房）、继续

教育用房建筑面积指标〈见附录 D），采用相关人员编制数为参数。

第十四条 普通高等学校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总指标应符合

表 2 的规定。

襄 2 . 普通高等学校＋二项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总指标

单位：m2 ／生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校舍建筑面飘

生均总指标 生均总指标

5000 28.00 5000 29. 35 

综合大学(1) 10000 26. 61 综合大学（2) 10000 27. 76' 

20000 24.96 20000 25. 99 

师范、
5000 28.28 5000 23. 94 

财经、

民族院校
10000 26.80 10000 23.07 

政法院校
20000 25. 03 20000 21. 80 

5000 30. 10 5000 24.58 

理工院校 10000 28.40 外语院校 10000 23. 71 

20000 26.60 20000 22.4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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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襄 2

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类别 校舍建筑商秧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生均总指标
办学规模

生均总指标

5000 29, 99 3000 33:-;;-

农林院校 10000 28,29 体育院校 5000 31. 86 h』『『

20000 26. 49 8000 30. 21 －．『『

5000 29.87 2000 42. ~ 

医药院校 10000 28.47 艺术院校 5000 3s.u 

20000 27.20 8000 - 36,86 
『

注： 1 综合大学分为以文法学科为主的综合大学(1）和以理工学科为主的综合大学（2).

2 学校办学规模小子或大子袭中所列的规模值时，其指标应分别采用表中是

小或最大规模的指标值，学校办学规模介于表列规模值之间时 ，可用锚入

法取值〈以下各项指标同〉．

3 本表总指标未含研究生补助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由学校根据本校学科现状

及发展情况进行设寇。 本标准设定了各类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比

例（见表 3），并据以计算各类学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实习用房

三项用房的建筑面积指标。
襄 3 备提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设定比例

学校类别 学科结构比例 学校类别 学科结构比例

文法类 60% 理工类 60% 
综合大学(1)

40% 
综合大学（ 2)

40% 理工类 文法类

文法类 45% 医学类 90% 

师范、 理工类 40% 
医药院校

10% 文法类

民族院校 艺术类 10% 财经、政法院校 文法类 160% 

体育类 5% 外语类 90% 

理工类 70% 
外语院校

文法类 10 Yo 
理工院校

文法类 30% 体青类 90% 

理工类 70% 
体青院校

10% 农林院校 文法类

文法类 30% 艺术院校 艺术类 100% 

- 注 2理工类学科包括工学、理学、农学〈含林学〉、医学．文法类学科包括文学、法
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 、管理学．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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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教室：各种－般教室（小教室、中教室、合班教室、阶梯
教室）、制图教室、艺术教室及附属用房等。艺术院校教室包括公
共基础课（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室（琴房，形体房，画室，
各种中、小型排练用房）及附属用房。

一、按学科分的教室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襄 4 按学科分的教室建筑面积指

学科名称 生均指标 学科名称 生均指标

工学 3. 20 文学、哲学、教育学、
2.80 

历史学、管理学

〈建筑学〉 5. 70 经济学、法学 2. 66 

理学、医学 2. 75 艺术 10. 28 

农（林〉学 2. 56 〈师范艺术、艺术设计〉 5.54 

外语 3.36 体育 1. 85 

一、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襄 5 按学校类别分的教重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生

学校类别 生均指标 学校类别 生均指标

综合大学（ l) 2.83 综合大学（2) 2.88 

师范、民族院校 2. 88 财经、政法院校 2. 66 

理工院校 2. 95 外语院校 3. 30 

农林院校 2. 84 体育院校 I. 85 

医药院校 2. 75 艺术院校 10. 28 

第十七条 实验实习用房：教学实验用房（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课所需的各种实验室、计算机房、语音室及附属用房〉；实
习实训用房（包括工程训练中心）；自选科研项目及学生科技创新
用房；研究生实验研究补助用房。

艺术院校的实验实习用房（系指实习及附属用房〉，包括大型
观摩、排练、实习演出、展览陈列、摄影棚、洗印车间等用房。
一、按学科分的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6 的规

定。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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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 6 按学科分的实验真习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rn2 ／生

学科规模
研至王 『

补助－指～标飞飞
学科 10000 

5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15000 硕士生 博士生(8000) 

工学 12.93 11. 05 9. 53 8. 77 8. 27 7. 93 7. 26 7. 15 6,00 南00
理、农｛林）、医学 12.90 10.91 9.31 8. 53 8. 01 7.66 6.98 6. 87 6.0Q 『8『．『0『0-- 

文学 z. 43 1. 39 o. 98 o.BB 0. 83 0. 80 0. 77 0.76 4.oo …6.＂。－。... 
－『－『

外语、经济、
2.94 z. 32 J. 88 1. 72 1. 62 1. 53 1. 26 1. 10 4. 0Q 6. 00 

法学 、管理学

艺术 15, oz I2. 64 10.60 9. 27 8. 37 7. 77 (6.91) - 6.00 ~ 
s.oo 

- 
（师范艺术、

12. 32 9. 78 7. 61 
艺术设计）

6. 64 6. 20 6.00 4. oo 6.oo 

体育 1. 98 l. 72 1. 58 1. 48 1. 39 1. 32 ( 1. 14) - 4.00 s.oo 

-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 8000 人指标 ．

二、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亵 7 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时／生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生均指标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生均指标

5000 5. 43 5000 6. 75 

综合大学(l) 10000 4.63 综合大学（2) 10000 5. 76 

20000 4.00 20000 5.02 

5000 5. 66 5000 1. 54 
师范、 财经、政法
民族院校

10000 4. 77 10000 1. 26 
外语院校

20000 4. 02 20000 1. 01 

理工、
5000 7.43 3000 1. 78 

农林院校
10000 6.33 体育院校 5000 1. 59 

一
20000 5.56 8000 1. 36 

一
5000 7. 40 2000 10.60 

医药院校 10000 6.60 艺术院校 5000 7. 71 

一20000 6.36 8000 6. 91 _’ 

注：研究生的补助建筑面朝指标按表 6 执行．

二：？条 图书馆：各种阅览室、书库、检索厅、出纳厅、报告厅内

5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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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业务用房〈采编、装订等〉、技术设备用房〈图书消毒室、复印室 、
网络控制室等人办公及附属用房〈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等〉。

一、按学科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8 规定。
褒 8 按学科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z I生

科 学科规模
研究生

学

1000 2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15000 补助指标

理、工、农（林）、
2. 44 1. 99 I. 81 o. 50 医学，体育 1. 63 1. 48 1. 42 1. 34 

文、法、经济学，外语 2. 65 2. 21 2.02 1. 83 1. 68 1. 62 l. 54 0.50 
艺术 2. 98 2. 50 2. 29 2. 10 2.00 一 0.50 

注：学科规模系指理、工、农（林）、医、体各学科学生人数的总和或文、法、经济、外
语各学科学生人数的总和） • 

二、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9 规定。
表 9 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生

学校类别
办学规模

2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20000 

综合大学｛川、师范、民族、
2. 02 - 1. 74 1. 54 

财经、政法、外语院校

综合大学（ 2 ） 、理工、
2.00 l. 71 1. 50 一

农林、医药院校

体育院校 一 1. 93 1. 77 l. 62 

艺术院校 2. 50 2. 10 2.00 一

注 ：研究生的补助建筑面积指标按表 8 执行．

第十九条 室内体育用房：风雨操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乒

乓球（羽毛球）房、体操房、体质测试用房及器械库、淋浴、更衣室、

卫生间等附属用房。 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0 的规定。
褒 10 室肉体商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生

办学规模 2000 5000 8000 10000 20000 

一般院校 一 1. 11 一 1. 37 

艺术院校 1. 14 1. 11 l.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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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体育院校室内体育用房：风雨操场、体育馆、篮（排）璋
房、田径房、体操房、游泳馆、羽毛球房、乒乓球房、举重房、武术房、
健身房及器械库、淋浴、更衣室、卫生间等附属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袋 11 体育院校重肉体商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rn2 I生

5000 

10.04 

第二十一条校行政办公用房：校级党政办公室、会议室、校史室、
档案室、文印室、广播室、接待室、网络用房、财务结算用房等。建

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校行政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z ／生

2000 3000 

o. 95 

5000 

0.80 0. 75 

8000 A
υ

－
 

阳
川
－
o

ω

－
6
 

nu

-- 
织
－

o

∞
一
哈

<U

-,

4

J U
-o 1. 00 

注：办学规模 2000 人、3000 人、8000 人为艺术类、体育类院校的建筑面权指标（下

同｝．

第二十二条 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 z院系党政（团 ）办公室、教师办

公室、教研室、学籍档案室、资料室、会议室及接待室等。建筑面积
指标宜符合表 13 的规定。

襄 13 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I生
办学规模 2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20000 
｝般院校、

- 1. 34 1. 31 I. 28 1.27 I. 23 体育院校

艺术院校 1. 90 - 1. 70 1. 60 一

第二＋三条师生活动用房：团委、学牙A A丛生社团、心理咨询、
帮困助学、勤工俭学、就业指导、文娱活品品，教职工（含离退
休人员）活动及管理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4 的规定。

表 14 师生活动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Z ／生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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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会堂：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5 规定。
’曼 IS 会堂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生
办学规模 3000 5000 8000 10000 20000 

各类院校 I o. 48 I o. 36 I o. 3o I o. 30 

注：办学规模 20000 人以上的学校，会堂建筑面积不大于 4800m2

第二十五条 学生宿舍〈公寓） ：居室、盟洗室、厕所、活动室、辅导
员及管理人员用房等。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6 的规定。

襄 16 学生宿舍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生

o. 24 

学生类别 本科生
研究生补助指标

硕士生 博士生
各类院校 10 5 10 

第二＋六条 食堂：餐厅、厨房及附属用房〈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
品库、餐具库、冷库、配餐间、炊事员更衣室、淋浴室、休息室、厕所
等〉、办公室等。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7 的规定。

褒 17 食堂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 ：mZ ／生

办学规模

各类院校

3000 5000 8000 10000 I 20000 2000 

1. 35 1. 3.0 1. 27 1. 25 I 1. 20 I. 40 

注z少数民族的清真食堂按就餐人数，其生均建筑面积指标在上表基础上增加

o. 5m2 I生。

第二十七条 单身教师宿舍〈公寓）＝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8 的

规定。

襄 18 离自身教师宿舍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生

「
l
卜
l
」

10000 

0.40 

第二十八条 后勤及附属用房：医务室（所、院〉、公共浴室、食堂工

人集体宿舍、汽车库〈公车〉、服务用房（小型超市、洗衣房等〉、综合

修理用房、总务仓库、锅炉房、水泵房、变电所（配电房）、消防用房、
环卫绿化用房、室外厕所、传达警卫室等。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表
19 的规定。

• 9 • 

5建



襄 19 后勤及附属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办学规模 2000 3000 5000 8000 

各类院校 / 2. so / 2. 28 / 1. 94 I 1. 84 … - 

第二十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校园规划建设，应以各类与J校

；笃笃吃~~：：：：tt~！·：：了了建州地容秧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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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指标

学校类别 综合大学(l) 综合大学（2) 师范、民族院校

附寝 A-1
单位：时／生

文法类 45.% 、

学科结构
文法类 60% 、 理工类 60% 、 理工类 40% 、
理工类 40% 文法类 40% 艺术类 10.% 、

体育类 S.%

办学规模 5000 1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I. 教室 2. 83 2. 83 2.83 2. 88 2. 88 2.88 2. 88 2.88 2.88 

2. 实验实习用房 5. 43 4.63 4.00 6. 75 5. 76 5. 02 s. 66 4. 77 4. 02 

3 . 图书馆 2.02 1. 74 1. 54 2. 00 1. 71 1. 50 2.02 1. 74 1. 54 

4. 室内体育用房 1. 11 1. 37 1. 05 1. 11 1. 37 1. 05 1. 11 1. 37 1. 05 

5. 校行政办公用房 o. 80 o. 70 0.60 0.80 o. 70 0.60 0.80 o. 70 0.60 

6. 院系及教师办公用

房
1. 31 I. 27 1. 23 1. 31 1. 27 1. 23 1. 31 1. 27 1. 23 

7. 师生活动用房 0.40 0.35 0.30 o. 40 0. 35 0.30 0.40 o. 35 o. 30 

8. 会堂 0.36 o. 30 0.24 0. 36 0.30 0.24 o. 36 o. 30 0.24 

9. 学生宿舍〈公寓〉 10.00 10.00 10.00 10. 00 10. 00 10.00 10.00 10. 00 10. 00 

10. 食堂 1. 30 1. 25 1. 20 1. 30 1. 25 1. 20 1. 30 1. 25 1. 20 

11. 单身教师宿舍（公
0.50 0.40 o. 40 0.50 0.40 0.40 0.50 0.40 o. 40 

寓）

1. 57 1. 94 1. 77 1. 57 1. 94 1. 77 1. 57 
12. 后勤及附属用房 1. 94 1. 77 

29, 35 27. 76 25. 99 28. 28 26.80 25.03 
十 项指标合汁 28.00 26. 61 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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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亵 A-2 单位：m2 I生
『

理工院校 农林院校 医药院梭
掌校类’j ~ 

理工类 10% 、 理工类 70% 、 医学类 90% 、

学科结构 文法类 30% 文法类 30% 文法类 10%

- 
办学规模 5000 1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敏室 2. 95 2. 95 2. 95 2.84 2. 84 2.84 2. 75 2. 75 2. 75 

2. 实验实习用房 7. 43 6.33 5. 56 7.43 6. 33 5.56 7. 40 6.60 6.36 

3. 图书馆 2.00 1. 71 1.50 2. 00 1. 71 1. 50 2.00 1. 71 1. 50 

4. 室内体育用房 1. 11 1. 37 1. 05 1. 11 1. 37 1. 05 1. 11 l. 37 1. 05 

5. 校行政办公用房 0.80 o. 70 0.60 0.80 o. 70 o. 60 o. 80 o. 70 o. 60 

6. 院系及数师办公用

房
1. 31 I. 27 1. 23 1. 31 1. 27 1. 23 1. 31 1. 27 1. 23 

7. 师生活动用房 o. 40 0.35 0.30 0. 40 0.35 0.30 0.40 0. 35 o. 30 

8. 会堂 0.36 0. 30 0. 24 0. 36 0.30 0. 24 0. 36 0.30 o. 24 

9. 学生宿舍（公寓〉 10. 00 10. 00 10. 00 10. 00 10. 00 10.00 10.00 10.00 10. 00 

10. 食堂 1. 30 1. 25 l. 20 1. 30 1. 25 1. 20 1. 30 1. 25 1. 20 

11. 单身敏师宿舍（公

’() 
0.50 0.40 0. 40 0. 50 0. 40 0. 40 0. 50 o. 40 o. 40 

12. 后勤及附属用房 1. 94 1. 77 1. 57 l. 94 l. 77 l. 57 1. 94 l. 77 1. 57 

十｝项指标合it 30. 10 28. 40 26.60 29. 99 28.29 26. 49 29. 87 28. 47 2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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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亵 A-3 单位：m2 I生

学校类别 财经、政法院校 外语院校 体育院校 艺术院校

学科结构 文法类 100% 外语类 90% 、文法类 10% 体育类 90% 、文法类 10% 艺术类 100%

办学规模 5000 1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3000 5000 8000 2000 5000 8000 

1. 教室 2.66 2. 66 2.66 3.30 3.30 3. 30 1. 85 I. 85 1. 85 10. 28 10.28 10.28 

2 . 实验实习用房 1. 54 1. 26 1. 01 1. 54 1. 26 1. 0 1 1. 78 1. 59 1. 36 10. 60 7. 77 6.91 

3. 图书馆 2.02 L 74 1. 54 2. 02 l. 74 l. 54 1. 93 1. 77 1. 62 2. 50 2. 10 2.00 

4. 室内体育用房 1. 11 1.37 l. 05 1. 11 I. 37 1. 05 11. 04 10. 04 9. 12 I. 14 1. 11 1. 09 

5. 校行政办公用房 0.80 o. 70 0. 60 0.80 o. 70 0.60 0.95 0. 80 o. 75 1. 00 0.80 0. 75 

6 . 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 1. 31 1. 27 1. 23 1. 31 1. 27 1. 23 1. 34 l. 31 1. 28 l. 90 1. 70 1. 60 

7. 师生活动用房 0.40 0. 35 0.30 0. 40 0.35 0.30 o. 45 0.40 0. 37 o. so 0. 40 0. 37 

8. 会堂 0.36 0.30 0. 24 0.36 o. 30 0.24 0. 48 o. 36 o. 30 0. 48 o. 36 o. 30 

9. 学生宿舍〈公寓〉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 00 10. 00 10.00 10. 00 10.00 10. 00 10. 00 

10. 食堂 1. 30 1. 25 1. 20 1. 30 1. 25 l. 20 1. 35 1. 30 1. 27 1. 40 1. 30 1. 27 

11. 单身教师宿舍〈公寓〉 0. 50 0. 40 0.40 0.50 0.40 0.40 o. 50 0.50 o. 45 0.50 0. 50 0.45 

12. 后勤及附属用房 1. 94 l. 77 l. 57 1. 94 1. 77 1. 57 2. 28 1. 94 1. 84 2. 50 1. 94 1. 84 

十二项指标合计 23. 94 23.07 21. 80 24.58 23. 71 22. 44 33.95 31. 86 30. 21 42. 80 38.26 36.86 

注 t 1 学校办学规模小子或大于表中所列的规模值时．其指标应分别采用表中最小或最大规模的指标值；学校的办学规模介于表列

规模值之间时，可用插入法取值．

2 附录 A各表均不含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图书馆、学生宿舍三项建筑面积补助指标．

3 办学规模小于 2000 人、专业门类多的艺术院校，其救室、实验实习用房、院系及毅师办公用房、后勤及附属用房 4 项指标．在上

表基础上可乘以调整系数 1. 2~1. 4 . 



附录 B 研究生校舍建筑面积补助指标

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使用的校
舍，在实验研究、图书馆、学生宿舍三项用房上有别于本科生，应
在本科生生均建筑面积指标基础上增加补助指标，其他校舍生
均建筑面积指标与本科生相同 。 研究生校舍建筑面积补助指标见

附表 B。
附囊 B 研究生校舍建筑面积补助指标 单位：m2／生

补助内容

学 科 研究生 实验研究

用房
图书馆 学生宿舍

合计

工学、理学、农（林｝学、 硕士生 6. 0 0. 5 5.0 11. 5 

医学、艺术 博士生 8.0 0.5 10.0 18. 5 

文学、外语、经济、 硕士生 4.0 o. 5 5.0 9. 5 

法学、管理学 博士生 6.0 0. 5 10.0 16.S 

（师范艺术、艺术设i十｝、 硕士生 4.0 o. 5 5.0 9. 5 

体育 博士生 6.0 0.5 10.0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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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留学生及外籍教师生活
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一、留学生生活用房 z居室、盟洗室、浴室、厕所、食堂、洗衣房、
辅导教室、阅览室、文娱室、会客室、管理人员办公室、值班室等。
留学生生活用房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留学生人数进行配置，其
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附表 C斗的规定。

附表 C-1 留学生生活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z／生

留学生（人数） I 100 I 200 1 300 I 400 I soo ｜剖000
留学生用房指标 I 31.66 I 肌 oo I 29. 11 I 28. 90 I 28. 10 I 2川。

注：留学生不足 100 人时，其建筑面积指标可在 100 人指标的基础上提高 10%.

二、外籍教师生活用房：单元式住宅及其他用房（食堂、文娱

室、阅览室、会客室、管理人员办公室、值班室等）。外籍教师生活

用房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人数进行配置。单身的一般教师住一

室户，单身的教授及带眷教师住二室户 ，带眷并携带子女的教师住
三室户。平均每户建筑面积，一室户 55m2 ，二室户 75m2 ，三室户
90m2 o 每套住宅均配备居室、起居室、卫生间、厨房 ，壁橱。外籍
教师的其他生活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附表 C-2 的规定。

附表 C-2 外籍教师其他生活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人

外籍教师人数 ｜ 5 

生活用房指标｜ 12. 

10 

8.0 

5建

25 

5. 5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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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专职科研机构用房及继续
教育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一、专职科研机构用房：经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专职科研机构
所需的实验室、研究室、资料室、咨询室等专业用房及少量配套的
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等。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附表 D-1 的规

定。
附襄 D-1 专职科研机构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人

专职科研机构

文法类

理工类
各种设计研究院｛所〉 ｜ 15 

人均指标 | 专职科研机构 | 人均指标

注 t由国家安排的重点科研项目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其建筑面积不受本指标

的限制．

二、继续教育用房 ：办公室、学籍档案室、资料室、会议室等用

房，按批准的继续教育工作人员编制人数配置。建筑面积指标宜

符合附表 D-2 的规定。

附囊 D-2 继续教育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m2 I人

房用公

目
一
办一政

一
行

项
－
育一数

一
续

一
继 时

－2
均

i

人
「l
斗
E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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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术 语

一、建筑面积：一般为建筑物（包括墙体〉所形成的楼地面面
积。

二、使用面积：建筑面积减去公共交通面积、结构面积等，留下
可供使用的面积。

三、使用面积系数（K ）：建筑物中使用面积与建筑面积之比，

即使用面积／建筑面积（%）。

四、设座率：学生阅览座位数与学科规模的比例。

五、容积率：在一定范围内（校园〉，建筑面积总和与用地面积

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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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5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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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

建标 191- 2018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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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 则

第三条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一、本标准同时适用于各类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新建校区
二、普通高等学校的特殊需要系指学校一般都肩负着教学、科

研、人才培训、学术交流等多项任务，不少学校还承担国家或省市
的重点科研项目，需要增加科研实验、科技成果展示等一些特殊用
房。所需增加的校舍建筑面积，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条 本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校园规划建设应以人为

本，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生态环保、节能节材等资源节约，充分体

现办学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本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建设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基

本建设程序，遵循基本建设的规律进行，保证校舍建筑与师生的生

命安全，注重教育建筑的特点和功能的适用性，方便师生的学习和

生活 。 同时应坚持勤俭建校的原则，充分发挥投资效益，节约建设

投资。

第六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都应根据主管部
门批准的建设规模做好校园规划设计，项目可一次建成，也可分期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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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建设规模与学校类别的建筑面积指标和
办学规模密切相关，学校类别和办学规模不同，其建设规模也不
同。学校的建设规模由必配校舍项目的建筑面积和选择配置校舍

项目的建筑面积构成。如有研究生、留学生及相关机构的高等学

校，按本指标的规定，增加所需要的建设规模（详见附录“普通高等

学校建筑面积计算实例勺 。

第十条 学校类别依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分类现状及教育统计分

类确定 。

第十一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系指在校各层次学生的总人

数，依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各类在校学生数及有关规定确定。

本标准中的办学规模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现状和今后发展

需要，以及提高教育质量、办学效益和有利于教育教学活动的组

织、师生生活的安排等因素设定 。

第＋二条 选择配置的校舍项目，学校根据教育教学需要选择配

置，其建筑面积应与必配校舍项目同时申报或另行上报主管部门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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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舍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四条 本条规定了学校必须配置的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生均
总指标。

第十五条 依照教育统计分类和调研情况，进行学科分类与学校
类别的划分。同时分析研究了一些学科校舍用房的使用要求，将
综合、理工、农林、医药院校内的学科原则上分为两大类，即理工类
学科和文法类学科。理工类学科包括工学、理学、农学（含林学）、
医学；文法类学科包括文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

经济学；师范民族院校分为理工、文法、体育、艺术学科；外语类院

校分为外语、文法学科；财经、政法院校为 100%的文法类学科；艺

术院校为 100%艺术学科。

第＋六条 本条规定了各类学校教室用房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0. 60 计）。各类学校大、中、小教室的配置比例，可由学

校根据教学大纲内容及教学组织模式确定。

一、按学科分的教室建筑面积指标的计算依据＝
(1)根据教学培养计划，确定每周各类教室需安排的学时数及

可安排的学生人数；
(2）为提高教室利用率，每周排课按 26 学时计，周一至周四每

天排课 6 学时，周五排课 2 学时；
(3）各类教室的使用面积指标按附表 1 计算。

附襄 1 各类敏童的使用面积指标 单位：m2／生

教室类别 ! 使用了~指标
ζ30 人的小教室 I 

40 人的小教室（含辅导教室） ! ::: 
普通教室 I so 人的中教室（含合班教室） | ‘” 

160 人的大教室（含阶梯教室j
240 人的大教室（含阶梯教室）

制图教室〈含建筑专业设计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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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款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教室建筑面积指标。
各类学校教室指标是根据教室学科指标及第十五条各类

学校学科结构比例计算。如学校学科结构实际比例与第十五

条设定比例不一致时，可按实进行计算调整（详见附录计算实

例） 。

第十七条 本条规定了实验实习用房包括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0. 60 计）。

一、本款规定了按学科分的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各

学科实验实习用房生均指标包括教学实验用房、实习实训用房、部

分自选科研项目及学生科技创新用房指标。 教学实验实习用房生

均指标，按各院（系）承担本科生教学计划的实验实习任务（实验人

时数）计算。表 6 是各学科生均指标的综合平均值，实际上同一学

科中不同专业的指标各不相同 。 例如，电子信息工程与机械、动力

工程同属工学，而机械、动力工程指标远高于电子信息工程。因

此，学校应统筹安排。

根据不同办学层次的学校对科研用房的不J司要求，增加研

究生实验研究用房，作为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建筑面积补助指

标 。

二、本款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指

标。

该指标是根据实验实习用房学科指标及第十五条各类学

校学科结构比例计算 。 如学校的学科结构比例与第十五条设

定比例不一致时，可按实进行计算调整（详见附录计算实

例 ）。

第十八条 本条规定了图书馆用房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K 值

按 o. 70 计） 。

一、按学科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的计算依据 z

(1）阅览室分为普通阅览室（中外文、报刊 ） 、电子阅览室

（上网、音像资料）和研究型阅览室等。阅览室总设座率见附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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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理、工、农〈林〉、医学，体育

文、法、经济学，

外语、师范艺术

艺术

30.0 
AF nu n,“ 户

、d
v

. 噜
E
A

Oru q
品

。
4

。L
P、u

句
。

内L

FD PD 衡
，
“

。
。

句r。
，
“

33. 0 I 30. 0 I 28. 5 I 25. 6 I 一 I 一 ，－

注·：：：：：士品：~~）医体各学科学生人灿皑白文法一外
图书馆根据藏、借、阅于－体的使用要求，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38-2015 ， 各种阅览室每个座位的使
用面积：普通阅览室（含报刊阅览室〉每座 2. Om2 ，电子阅览室（含
音像）每座 3. Om2 ，研究型阅览室每座 4. Om2 

(2）书库面积按附表 3 规定的图书册数计算。
附表 3 圄书馆藏书量

庐＋比 科
学科规模

]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理、工、农〈林〉、医学 ．体育 120 120 120 110 100 95~ 100 

文、法、经济学，
140 130 120 110~ 120 140 140 

外语、师范艺术

艺术 150 150 140 130 

单位：册／生

注 2学科规模同上表注．

每平方米藏书量根据藏书方式确定，开架按 220 册～260 册、

闭架按 320 册～350 册计算，开闭架比例可按 8 : 2 或 7 1 3 。

(3 ）检索、出纳、报告厅、办公、业务、技术用房。
1）设小型学术报告厅、电脑栓索、出纳厅（包括存包处等〉，总

面积按学校规模不同配置 300m2 ～ 600m2 ，报告厅座位不宜大于
280 座， 1 万人左右的学校设 100 座～200 座 ； . 

2）办公及业务用房面积为阅览室和书库总面积的 10% ;
3）技术及设备用房面积为阅览室和书库总面积的 s%.
二、本款规定了按学校类别分的图书馆建筑面积指标：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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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书馆学科指标及第十五条各类学校学科结构比例计

算。如学校学科结构比例与第十五条设定比例不一致时，可按实

进行计算调整（详见附录计算实例）。

第＋九条 本条规定了室内体育用房包括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0. 70 计）。

室内体育用房是为体育教学、训练和体育锻炼的需要而设置，

其建筑面积按附表 4 测算。学校根据需要，可在其总面积内对各

类用房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附表 4 室肉体育用房建筑面积 单位：mz

乒乓球
体操房

合计
办学规模 风雨操场 体育馆 游泳馆 健身房

〈羽毛）房 建筑面积

2000 1520 一 760 2280 

3000 1824 一 750 786 一 3360 

5000 3040 760 1000 750 5550 

8000 3040 一 3460 1220 1000 一 8720 

10000 1750 7400 4550 一 13700 

20000 3070 7800 5400 1700 2000 1030 21000 

注： ！｝］、学规模 10000 人～20000 人院校的体育馆设 3000 座看台 ，20000 人以上院校

的体育馆设 4000 座看台；游泳馆均设 600 座辛苦台．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体育院校室内体育用房包括的内容及建筑

面积指标（K 值按 0. 70 计〉 。 室内体育用房是体育院校的主要教

学、训练用房，其建筑面积按附表 5 测算。学校根据需要可在其总

面积内对各类用房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附襄 5 体育院校室内体育用房建筑面积 单位：m2

办学 篮咱们 羽毛 乒乓 举重
合计

田径房体操房游泳馆网球房 健身房拳击房
规模 球房 球房 球房 战术房

建筑

面积

3000 7000 7200 3650 5400 2000 1200 1200 1550 2920 1000 33120 

5000 10500 14400 3700 5400 2900 1800 1800 2100 5800 1800 50200 

8000 12500 25000 7300 5400 3900 3000 3000 2600 7260 3000 7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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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书馆学科指标及第十五条各类学校学科结构比例计

算。如学校学科结构比例与第十五条设定比例不一致时，可按实

进行计算调整（详见附录计算实例）。

第＋九条 本条规定了室内体育用房包括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0. 70 计）。

室内体育用房是为体育教学、训练和体育锻炼的需要而设置，

其建筑面积按附表 4 测算。学校根据需要，可在其总面积内对各

类用房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附表 4 室肉体育用房建筑面积 单位：mz

乒乓球
体操房

合计
办学规模 风雨操场 体育馆 游泳馆 健身房

〈羽毛）房 建筑面积

2000 1520 一 760 2280 

3000 1824 一 750 786 一 3360 

5000 3040 760 1000 750 5550 

8000 3040 一 3460 1220 1000 一 8720 

10000 1750 7400 4550 一 13700 

20000 3070 7800 5400 1700 2000 1030 21000 

注： ！｝］、学规模 10000 人～20000 人院校的体育馆设 3000 座看台 ，20000 人以上院校

的体育馆设 4000 座看台；游泳馆均设 600 座辛苦台．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体育院校室内体育用房包括的内容及建筑

面积指标（K 值按 0. 70 计〉 。 室内体育用房是体育院校的主要教

学、训练用房，其建筑面积按附表 5 测算。学校根据需要可在其总

面积内对各类用房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附襄 5 体育院校室内体育用房建筑面积 单位：m2

办学 篮咱们 羽毛 乒乓 举重
合计

田径房体操房游泳馆网球房 健身房拳击房
规模 球房 球房 球房 战术房

建筑

面积

3000 7000 7200 3650 5400 2000 1200 1200 1550 2920 1000 33120 

5000 10500 14400 3700 5400 2900 1800 1800 2100 5800 1800 50200 

8000 12500 25000 7300 5400 3900 3000 3000 2600 7260 3000 7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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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T~行政办公用房包括的时建筑面积
校行政办公用房还包括民主党派办公以及用于学校管理和对

师生进行宣传教育的信息网络、电视、广播、机房等用房。
根据教育部对学校各种办学规模校级机关机构设置、行政人

员编制意见及各类办公用房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建设标准》建标 169-20 14 测算，换算成生均指标。
第二＋二条 本条规定了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的内容及建筑面积
指标（K 值按 o. 60 计） 。

根据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各种办学规模教师编制数（已考
虑了研究生、留学生教学增加教师的折算系数）及各类教师办公用
房情况的调研分析进行测算，并换算成生均指标。 院系及教师办
公用房由基本办公用房和各类不同职称教师的办公用房组成。

(1 ）院系基本办公用房按每 1000 名学生为基数测算〈见附表 6),
使用面积共 320m2 。 不足 1000 人的院系其面积按学生人数酌情减
少；超过 1000 人时，根据需要其面积适当增加 。

附表 6 院（系） 1000 人规模合计基本办公

用房使用面积测算 单位：mz

办公用房名称 合计使用面职 办公用房名称 合计使用面识

院长、系主任
会议会客室 40 40 

（含副职）办公室

院或系办公室 50 教研组研讨室 40 

党总支办公室 30 资料室 40 

学生工作办公室 30 学籍档案室 50 

(2）教师办公用房面积：根据调研，教授一般都带有研究生，进
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对研究生指导教学需要一定的空间，宜配置
教授工作室。正教授工作室每人使用面积宜为 18m2 ；副教授工作
室每人使用面积宜为 9m2 ； 一般教师办公用房每人使用面积宜为
4时；教辅人员办公用房在实验室等用房中解决，不另安排。
第二十四条 本条规定了各种规模学校会堂的建筑面积？了K

言疆



值按 o. 7 计）。

(1）会堂具有集会、演出、学术报告、校际交流等活动功能，有
利于校园文化建设；是陶冶情操，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场
所。会堂座位数宜控制在 800 座～1500 座之间， 20000 人以上的

学校，会堂的最大建设规模应控制在建筑面积 4800m2 以内；

(2）会堂的建筑标准可参照剧场设计规范（5000 人规模的高

校参照丙级、10000 人规模的高校参照乙级、20000 人规模的高校

参照甲级，但前厅、休息厅、侧台等标准应有所降低）；

(3）→般院校的会堂宜与师生活动用房统一规划建设，提高使

用效率；艺术院校的会堂可与实验剧场〈院）统一规划建设。

第二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学生宿舍（公寓）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0. 60 计〉。

学生宿舍按现行行业标准《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 36 - 2005 

进行设计。本科生宜为 4 人 1 间，生均建筑面积 10m2 ；硕士生宜

为 2 人～3 人 1 间，生均建筑面积 15m2 ；博士生宜为 2 人 l 间，生

均建筑面积 20m2 0 各地根据情况可作适当调整，但本科生生均建

筑面积不应低于 8m2 ，硕士生生均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12m2 。

第二十六条 本条规定了学校食堂各类用房及建筑面积指标（K
值按 o. 8 计）。

( 1 ）学生食堂与教工食堂合并使用 。

(2）餐厅、厨房及附属用房面积指标计算依据：

1）学生一次性用餐人数按学生数的 40%～50%计算 z

2）教职工的就餐人数按编制总人数的 75% ，一次性用餐人数

按就餐教职工的 50%计算；

3）大餐厅每个座位的使用面积为 0. 94m2; 

4）厨房及附属用房面积按餐厅面积的 1. 04 倍计算 。

第二十七条 本条规定了单身教师宿舍〈公寓）建筑面积指标（K

值按 o. 60 计）。

单身教师宿舍（公寓）配置的比例，5000 人规模的按教职工编

制数的 15% , 10000 人及以上规模的按教职工编制数的 12%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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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筑面积 24m2 o 单身教师宿舍（公寓〉作为青年单身教师住宿
的过渡用房，周转使用。

第二＋八条 本条规定了后勤及附属用房的内容及建筑面积指标
<K 值按 o. 60 计）。

由于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当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条
件各不相同，每所学校需要的后勤用房也不相同。后勤用房的设
置和面积，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后勤用房总建筑面积内进行调
整。

第二十九条 本条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规划建设的容积率。

( 1 ）容积率是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对高等

学校各功能用地进行分析、对围墙〈或隔离设施）以内的用地测算

确定的。一般高等学校建设用地的容积率为 o. 5 ；体育类院校因

室内体育场馆较多，且空间较大，建筑层数不宜过高，建筑用地也

较大。加之体育类院校的室外教学训练场地也多于一般高等学

校，其容积率为 0.45 ；艺术类院校大空间的实验实训用房较少，用

房一般为多层建筑，还因某些专业特点，学生不宜参加剧烈的体育
运动，其室外体育活动场地可适当减少，其容积率为 o. 6; 

(2）在满足办学要求的条件下，宜选用坡地、劣地、荒地等可建

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3）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功能和人员集中的特点，主要建筑

应以多层为主，行政办公和部分科研用房根据实际情况建筑层数
可适当提声·
ω高丰学校应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规划建设室外体育教

学活动场地、绿化用地和停车场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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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计算实例

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计算学校校舍总建筑面积

步骤。
一、计算学校学科结构比例，判别能否直接套用按学校类别确

定的生均建筑面积总指标，按办学规模计算全校校舍总建筑面积。
(1）计算学校的学科结构比例与条文第十五条表 3 学校类别

设定的结构比例相同，且办学规模与第十一条表 l 设定的相同，可
按条文第十四条查表 2 直接套用建筑面积生均总指标计算全校校

舍总建筑面积，如办学规模介于表列规模值之间用插入法取值后

计算。

(2）计算的学科结构比例与条文第十五条表 3 学校类别设定

的结构比例出入较大，无法直接套用学校类别确定的建筑面积生

均总指标计算全校校舍建筑面积时：

1)据实对教室、实验实习用房、图书馆三项用房的建筑面积指

标进行计算调整，按各学科人数、学科生均指标分别计算教室、实

验实习用房、图书馆建筑面积（教室按条文第十六条表 4，实验实
习用房按条文第十七条表 6，图书馆按条文第十八条表 8 取得或
用插入法计算生均指标） 。

2）按附录 A《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分项指标》（附表 A）查得相
同办学规模的室内体育用房、校行政办公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
房、师生活动用房、会堂、学生宿舍、食堂、单身教师宿舍、后勤及附
属用房等九项用房建筑面积生均指标计算校舍建筑面积，如实际
学生人数介于表列规模值之间用插人法取值后计算。

二、按研究生人数计算补助建筑面积。
根据研究生人数，可按附录 BC附表 B）查得研究生实验研究

吱；卢书馆、学生宿舍三项用房建筑面积补助指标，计算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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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补助建筑面权。

三、按留学生人数计算生活用房建筑面积。

根据留学生人数，按附录 C（附表 C-1 ）查得留学生生活用房
生均建筑面积指标，扣除按办学规模人数中已计算的建筑面积
指标（学生宿舍和食堂生均面积指标），计算留学生生活用房建筑
面积，如留学生实际人数介于表列规模值之间用插人法取值后计

算。

四、按有关人员计算其他用房建筑面积。

如学校有外籍教师、专职科研机构人员、设计院（所）人员、继

续教育工作人员，按各类人员实有人数查附录 C（附表 C-2）、附录

D（附表 E川、附表 D-2）计算有关用房建筑面积。

五、全校校舍建筑面积总和计算。

上述四项建筑面积总和计算，将按办学规模计算的建筑面积、

研究生补助建筑面积、留学生生活用房建筑面积和其他用房建筑

面积四项相加，即得学校校舍总建筑面积。

实例－：

某理工大学，经核准的办学规模为 15000 人，其中本科生为

13000 人（工学 5300 人、理学 3700 人、经济学 2000 人、管理学
2000 人），研究生 1500 人［理工类 1000 人（硕士生 700 人、博士
生 300 人）、文法类 500 人（硕士生 400 人、博士生 100 人汀，留
学生 500 人（工学 200 人、理学 300 人）。外籍教师 20 人（一般教
师 10 人，单身教授 10 人〉、专职科研人员（理工类）30 人、设计人
员 20 人、继续教育工作人员 20 人。求全校应配置的校舍总建筑
面积。

-· z：计算该校的学科结构比例，判别能否直接套用按学校类别
确定的生均建筑面积总指标

根据该校提供的办学规在、各类学生人数和学科人数，学科结
构比例计算结果见下表。

• 33 • 

5建



三~
理工类学生数 文法类学生散

学生入数 工学 理学 经济学 - 管理学

本科生 13000 5300 3700 2000 
~ 

2000 

硕士研究生 1100 700 400 - 

博士研究生 400 300 100 - 

留学生 500 200 300 

人数合计 15000 10500 4500 

络掬比例
10% 30% 

经计算该校的学科结构比例与《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
设定的理工院校预测的结构比例相同，可直接套用第十四条表 2
计算校舍建筑面积；可按附录 A《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分项指标》

附表 A-2 计算各分项用房的建筑面积。

二、计算校舍总建筑面积。

(1 ）按办学规模人数计算校舍建筑面积。

按第十四条表 2，查得理工院校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总

指标是 28. 40rn2 ( 10000 人规模） / 26. 60rn2 ( 20000 人规模），计算

校舍建筑面积如下 ：

1)用插入法计算 15000 人建筑面积总指标 ：

28.40一 ［（ 28. 40-26. 60 ) ÷10000 × 5000] 

=28. 40-0. 90 

=27. 50( m2 ／生）

2）计算校舍建筑面积：

27. 50Xl5000=412500(m2) 

(2）按研究生人数计算补助建筑面积。

1）计算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补助面积。

按第十七条表 6 分别查得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建筑面积补助
指标 z理工学科，硕士生每生 6. Om2 ，博士生每生 8. Om2 ；经济、管
理学科，硕士生每生 4. Om2 、博士生每生 6. Om2 。计算补助建筑面
积如下：

6. 0 × 700+ 8. 0 X 300十4. OX400+6. 。× l00=8800(m2)

5建



2）计算研究生图书馆补助面积。

按第十八条表 8 查得研究生图书馆建筑面积补助指标是每生
o. 50m2 ，计算补助建筑面积如下z

0.50 × 1500=750(m2) 

3）计算研究生宿舍补助面积。

按第二十五条表 16 查得研究生学生宿舍建筑面积补助指标 z

硕士生每生 5. Om2 ，博士生每生 10. Om2 ，计算补助建筑面积如下 ：

5. 0 × 1100十IO. 。×400=9500(m2)

4）研究生补助面积合计：

8800+750十9500= 19050(m2)

(3）按留学生人数计算生活用房建筑面积。

按附录 C（附表 C-1）查得留学生生活用房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是 28. 7m2 ，扣除己计算的建筑面积指标〈学生宿舍生均 10. Om2 、

食堂生均 1. 225m勺，计算结果如下：

(28. 7-10. 。一 1. 225)× 500 

=17. 475 × 500 = 8738(m2) 

(4）按有关人员数计算其他用房建筑面积。

1）外籍教师住宅及生活用房计算。
按附录 C 第二款规定，安排外籍教师一室户、二室户各 10

套，查附表 C-2 得外籍教师其他生活用房人均面积指标是 6. Om2, 

住宅及生活用房建筑面积计算结果如下：
(55+75 ）× 10十6. 0 × 20= 1420(m2) 

2）专职科研机构用房计算。
按附录 DC附表 D-1）查得理工类科研人员人均面积指标是

30. Om2 ，设计人员人均面积指标是 15. Om2 ，计算结果如下：
30.0 × 30+15. 。×20= 1200(m2) 

3）继续教育用房计算。
按附录 D（附表 D-2）查得继续教育办公用房人均面积指标是

12. Om2 ，计算结果如下：
12.0× 20=24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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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 

1420十｝200+240=2860(mZ)

(5 ）校舍总建筑面积合计。
以上四项建筑面积〈按办学规模校舍面积、研究生补助面积、

留学生生活用房面积、其他人员用房面积〉相加，即得全校应配置

的校舍建筑总面积 ：
412500+ 19050+8738十2860= 443148(m勺 。

各分项用房建筑面积参见下表 ：
校舍建筑面,ffl、（ m2)

序号 校舍用房名称 接办学规模 研究生 留学生 其他有关 合计

计算面积 补助面积 调整面积 人员面积 面积

敬室 44250 。 。 。 44250 

2 实验实习用房 89175 8800 。 。 97975 

3 困书馆 24075 750 。 。 24825 

4 室内体育用房 18150 。 。 。 18150 

5 校行政办公用房 9750 。 。 。 9750 

6 
院系及教师

18750 
办公用房

。 。 。 18750 

7 师生活动用房 4875 。 。 。 4875 

8 会堂 4050 。 。 。 4050 

9 学生宿舍（公寓｝ 150000 9500 一5000 。 154500 

10 食堂 18375 。 一612 。 17763 

11 
单身教师

宿舍〈公寓〉
6000 。 。 。 6000 

12 后勤及附属用房 25050 。 。 。 25050 

13 自E学生生活用房 。 。 14350 。 14350 

14 其他人员用房 。 。 。 2860 2860 

A目.. 计 412500 20650 8738 2860 443148 

注：1 按附录 A《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分项指标》〈附表 A-2）用插入法计算，可得
学校各分项用房校舍建筑面积．

2 留学生调整面积，因为在留学生生活用房中(14350m2），包括了宿舍利食堂

• 36 • 

用房，所以在按学校办学规模计算面积中应减去相应规模的宿舍（SOOOm2)

和食堂（612m2 ）面秧，即 14350- 5000- 612= 8738(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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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二 ：

某综合大学，经叶的办学规模为叫人，叫（规模）人
数见下表。另有专离斗研人员 200 人（理工、文法类各 100 人），设
计人员 80 人，继续教育工作人员 30 人，外籍教师 30 人（－般敦
::::wr1：。带眷携子女的教师各川，试求全校应配置的校

学科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留学生 ｜学科人数
理学 3200 400 200 200 4000 

工学 2200 200 100 。 2500 

医学 1900 250 150 200 2500 

文学 3100 400 100 400 4000 

经济学 2200 150 50 。 2400 

管理学 2700 200 100 。 3000 

艺术设计 1500 80 20 。 1600 

合计 16800 1680 720 800 20000 

解：

一、计算该校的学科结构比例，判别能否直接套用按学校类别

分的生均建筑面积总指标。
根据该校提供的办学规模、各类学生人数和学科人数，计算学

科结构比例结果如下。
理工类（理学、工学、医学学科人数总和〉学科结构比例 z

(4000十2soo+2soo） ÷20000=45%
文法类（文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设计学科人数总和学科

结构比例
』： (4000十2400+3000十 1600） ÷20000=55%

根据该校学科结构比例，无法直接套用综合大学(1）建筑面积
生均总指标计算校舍建筑面积。按第十五条规定，学校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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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比例与表 2 出人较大时，可据实对教室、实验实习用房、图书馆
三项用房的建筑面积指标进行测算调整。

二、计算校舍总建筑面积。
(1）按办学规模人数计算校舍建筑面积。
1）按学科人数计算教室建筑面积。
按第十六条表 4查得各学科教室生均建筑面积指标，计算建

筑面积结果如下。

2. 75 × 4000+3. 2× 2500+2. 75 × 2500+2. 8× 4000+ 

2. 66 X 2400十2. 8× 3000+5. 54 × 1600=60723(m2) 

2）按学科人数计算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

①按第十七条表 6，查得以下学科实验实习用房生均建筑面

积指标：

理学：每生 8. Olm气文学：每生 0. 83m2 ；管理学 z每生 1. 72m2 

②用插入法求得工学学科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

8. 77十［（9. 53-8. 77 ) ÷lOOOX (2500-2000)] 

=8. 77十0. 38 

=9. 1scm2 I生）

③用插入法求得医学学科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8. 53+[(9. 31 一 8. 53 ) ÷1000 ×(2500-2000)] 
=8. 53十0.39

=8. 92(m2 ／生）

④用插人法求得经济学学科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1. 88一［（ 1.88-1.79 ） ÷500 ×（2400一 2000)]
= 1. 88-0. 072 

= 1. 808Cm2；生）

⑤用插人法求得艺术设计学科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8. 48-[(8. 48-7. 61 ） ÷500 ×（ 1600一 1500)]
=8. 48-o. 174 

=8. 306Cm2 ；生）

3了．计算实验实习用房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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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1 × 4000+9. 15 × 2500十8. 92 × 2500十。
1. 808 × 240叫 7以300川 3叫6000. 了3 x 400 

3）按学科人数计算图书馆建筑面和 Uυ 103324(m2) 

均建；：：；；；工学、医学学科总人如ooo 人，用插人法求得生
1. 48~[(1. 48-1. 42 ) ÷2000× 10001 
= 1. 48 - 0.03 .i 

= L 45(m2 I生〉

得生：：：；；二：学管理学学问人数 94凡用插入法求
1. 65-[0 . 65-I. 62 ) ÷1000 × 400] 
= 1. 65-o. 012 

= 1. 638Cm2 I生）

？根据艺术设计学科人数 1600 人，用插入法求得生均建筑面
积指标 ：

2. 98 • [( 2. 98 - 2. 56) ÷800 × 600] 

= 2. 98 - 0. 315 

=2. 665(m2 I生〉

④计算图书馆建筑面积 ：

1. 45 × 9000+ 1. 638 × 9400+2. 665 × 1600= 32711 (m勺

4）按办学规模人数计算其他丸项用房建筑面积。

按附录 A（附表 A-1 ）查得 20000 人办学规模的室内体育用

房、校行政办公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会堂、

学生宿舍、食堂、单身教师宿舍、后勤及附属用房丸项面积指标，计

算建筑面积如下：
CL os+o. 60+1. 23十0. 30十o. 24+ 10. 。十
1. 2+0. 40十 1. 57)× 20000= 331800(m2) 

5）十二项校舍建筑面积合计 ：
60723 + 103324十3271 1 +331800=528558(m2) 

(2）按研究生人数计算补助建筑面积。

5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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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补助面积。
按第十七条表 6 分别查得研究生实验研究用房建筑面积补助

指标是 z理、工、医学科，硕士生每生 6. Om2 ，博士生每生 8. Om2 ；文
学、经济、管理学科，硕士生每生 ι Om2 、博士生每生们mz ；艺术
设计学科，硕士生每生 4. Om2 ，博士生每生 6. Om2 。 计算补助建筑

面积如下 ：
6. 0 × 850+8. 。×450十4 . 0 × 830+6 . 。 × 270= 13640(m2) 

2 ）计算研究生图书馆补助面积。
按第十八条表 8 查得研究生图书馆建筑面积补助指标是每生

o. 50m2 ，计算补助建筑面积如下：

o. 50 × 2400= 1200(m2) 

3 ）计算研究生宿舍补助面积 。

按第二十五条表 1 6 查得研究生学生宿舍建筑面积补助指标

硕士生每生 5. Om2 ，博士生每生 10. Om2 ，计算补助建筑面积如下：

5. OX 1 680十 10.0 × 720 = 16200( m2) 

4）研究生补助面积合计：

13640+ 1200+ 16200= 31040(m勺

(3）按留学生人数计算生活用房建筑面积。

按附录 C（附表 C-1)查得留学生生活用房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是 28. 5m2 ，扣除已计算的建筑面积指标（学生宿舍生均 10. Om2 、

食堂生均 1 . 20m勺，计算结果如下：

(28. 5 -10 . 。－ 1. 20)×800= 13840(m2) 

(4）按其他有关人员数计算其他用房建筑面积。

1 ）专职科研机构用房建筑面积。

按附录 D（附表 D-1）查得理工类科研人员人均面积平均指标
是 30时，文法类科研人员人均面积平均指标 16m2 ，设计人员人
均面积指标是 15m2 ，计算结果如下：

30× 100+ 16 × 100+15 × 80 = 5800( m2) 

2）继续教育用房计算。

按附录 D（附表 D-2）查得继续教育办公用房人均面积指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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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m2 ，计算结果如下：

12. 0 × 30=360(m2) 

3）外籍教师住宅及生活用房计算。

按附录 C第二款规定，安排－室户、二室户、三室户住宅各 10
套。查附表 C-2 得外籍教师其他生活用房人均面积指标是
5. Om2 ，住宅和生活用房建筑面积计算结果如下：

(55+75+90)× 10+5× 30=2350(m2) 

4）其他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5800+360十2350= 8510(m2) 

(5）校舍总建筑面积合计。

以上四项建筑面积（按办学规模校舍面积、研究生补助面积、

留学生生活用房面积、其他人员用房面积〉相加，即得全校应配置

的校舍建筑总面积：

528558+31040 + 13840+ 8510= 581948(m2 ） 。

• 4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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